关于开展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设〔2016〕4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工作，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和我局工作计划，我局制定了《关于开展全区岁末年初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按照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月14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强化各方责任单位的安全施工意识，督促各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建设领域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安全事故隐患，确保岁末年初期间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结合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佛山市南海区建设施工安全巡查制度》、《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及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安办明电〔2015〕61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刻吸取深圳光明新区“12.20”山体滑坡灾害教训迅速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安明电〔2015〕2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工程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701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及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关于切实做好我区岁末年初及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南安委〔2015〕15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燃气工程消防安全百日大检查行动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131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110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2015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攻坚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2015〕14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开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54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二、总体要求和目标
认真贯彻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领域岁末年初事故防范工作特点，加大监管力度，继续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督促各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厉打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确保岁末年初期间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取得实效，我局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责任考核。
组  长：蔡汉全
常务副组长：刘浩文
副组长：黄玮瑜
成  员：周群建、周家鹏、徐琼、陈桂科、邝俭都、杨卓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统筹协调、检查督办及其他具体工作的落实。
四、检查督查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范围
全区所有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检查存在超过一定规模的起重机械、高大支模、脚手架工程、基坑支护、土方开挖等重大危险源和工地居住人数较多的在建项目。
（二）检查内容
1.重点检查在建工地的平安创建情况、“八打八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发现的隐患和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及安全隐患治理台账建立情况。
2.企业贯彻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情况，重点是企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制度的落实情况。
3.检查项目安全保证体系的运行情况及工程各方责任主体的履职行为，以检查工程安全技术资料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检查工程安全管理情况。
4.依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对工程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5.对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对工程项目进行量化评分。
6.项目管理人员到位情况；开展节前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值班安排情况以及制订安全生产信息报送措施情况等。
五、时间安排和方法步骤
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从即日起至2016年春运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一）自查自纠阶段（发文之日起至2016年1月20日）
1.各方责任主体应按照检查内容要求立即对在建工地进行全面自查，加强节前安全教育，及时纠正非法违规行为，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工程施工安全。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将企业带班检查情况、消防安全管理情况以及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对工程项目进行量化评分资料进行归档放工地备查。
2.为确保春节期间安全生产管理有序进行，请各施工和监理企业于1月18日前填写好《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2016年春节值班安排报表》盖章后报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收集汇总后报我局质量安全监管科备案。
3.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按照“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对各自辖区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行施工安全抽查，并将检查情况反馈至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检查考核阶段（2016年1月21日至2016年1月31日）
我局于1月21日起，成立督查小组，由局领导带队，采用“两直三不”（不提前发通知、不提前打招呼、不要求接送，直接深入生产现场，直接查找问题）的模式，对各在建工程施工安全进行检查，既检验工程各方责任主体的自查自纠效果，同时也考核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对监管工地的监管行为是否到位。
（三）整改提高阶段（2016年2月1日至春运结束）
各有关单位应当就本次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并结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工艺特点和施工安全通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推动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制定相应的计划和措施，及时堵塞管理漏洞，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将本次施工安全大检查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高度重视并开展施工安全检查，结合实际，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本次检查取得实效。
（二）严格执法，狠抓落实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在检查过程中要严格执法，狠抓落实，督促各方责任主体切实落实施工安全责任，对存在问题的工程责令其按时整改到位，对拒不整改的上报我局，我局将对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非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三）加大宣传，扩大影响
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 针对检查情况，对施工安全管理差的企业进行通报批评，对施工安全管理良好的企业进行通报表扬，强化警示教育。
七、工作总结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须重视施工安全检查资料的建档工作，应按照“工作有计划、检查有记录、整改有落实”， 形成“检查—整改—复查验收”的“闭环”管理，并对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归纳总结，发现问题，改进不足，不断提高工作效能，将本次检查情况总结于2016年2月1日前书面报送我局（联系人：吴明亮，联系电话：86320715，传真：86231971，电子邮箱：583141383@qq.com）。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2016年春节值班安排报表











附件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2016年春节值班安排报表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监理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节假日期间值班领导及联系电话

	值班时间
	值班领导
	职 务
	联系电话
	值班时间
	值班领导
	职 务
	联系电话

	
	
	
	
	
	
	
	

	
	
	
	
	
	
	
	

	
	
	
	
	
	
	
	

	工地的基本情况及节假日期间值班安排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地点
	形象进度
	节日期间是否施工
	节日期间是否有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施工
	工地值班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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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注：1、此表施工、监理单位通用；  2、节假日期间继续施工的工地应注明施工日期；3、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是指深基坑、高大模板及起重机械等，在节假日期间继续施工的应注明施工日期及进度；  4、填不完可续表。
